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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 1：业委会成立难

破解：办事处负责组织成立业委会

在日常住宅小区里，业委会成立难成了普
遍问题。有的业委会运作不规范，特别是对业
主自治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责不清、权限不明，
导致业主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

针对以上问题，新版《办法》第七条规
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指导本辖区业主大会成立和业主委员会换
届选举工作，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依
法履行职责，组织召开物业管理项目联席会
议，调解处理物业管理活动中的纠纷。

“这是首次在管理主体上确定了社会事
项属地管理与物业服务行业管理相结合的
原则。”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局房政处处长
黄安平说，确立了由市、县（市）、区房屋行政
主管部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物业管理

活动的行业监督管理工作；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管理的管理主
体，负责本辖区与物业有关的业主大会成
立和业主委员会选举、运作的组织、指导、
监督工作。

目前在不少小区，业委会成立不起来，
无法表决重大事项也成了大麻烦。“对于不能
成立业委会的，这次办法也首次做出规定，弥
补了此前规定的空白。”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
局副局长张恒志说，《办法》中第29条规定：
业主大会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业主
大会表决重大事项。这样一来，可以保证业
主的意见得到充分真实的体现，也能保证重
大事项表决的真实性。

难题 3：开发商遗留难题

破解：新建小区增加房屋保修金制度

业主入住后，小区的质量缺陷、
配套设施不健全等问题屡屡发生。
而这些问题都会转嫁到物业企业身
上，原本不是物业的责任被“推给”
物业，这也成了引发业主与物业企
业矛盾和纠纷越来越多的主要根源
之一。

针对这一难题，《办法》第11条明
确规定：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承接新建
物业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物业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物业服务用房
等进行检查和验收，形成书面查验记
录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

现场查验中，物业服务企业应当
将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不符

合约定或者规定的情形，书面通知房
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
及时解决并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复验。
物业承接查验记录应当作为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的附件。

此外，《办法》规定，新建物业实行
质量保修金制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应
当在新建物业交付前一次性交存质量
保修金。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物业保修
期内未及时履行保修义务的，业主或
者物业服务企业可申请使用物业质量
保修金予以维修。保修期满后，物业质
量保修金余额及孳息应当及时退还。
物业质量保修金制度具体实施办法由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市城乡建设部
门制定。

难题 4：物业服务不到位

破解：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必须公示

入住小区后，不少业主不愿交物
业费，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物业的服务
不满意，业主认为物业企业服务不规
范，管理不到位。在实际中，确实有一
些物业公司不公开服务内容和收费标
准，进而导致乱收费、服务差。

这次《办法》也有利于解决以上
难题。《办法》第31条明确了物业服务
的8项内容。“更重要的是，明确了物
业应当遵守的6项规定。”张恒志说，

其中与业主关系密切的有：制定、完
善物业服务质量控制措施，建立、健
全物业服务档案保管、移交等制度；
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告知物业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方法、要
求及注意事项；将物业服务内容、服
务标准及收费标准在物业管理区域
内长期公示等。此外，也明确要求，定
期听取业主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和完
善物业服务。

难题 5：业主投诉难

破解：明确九大部门监管责任和投诉电话

业主入住小区后，难免会遇到不
少难题，比如：乱搭乱建、电梯故障、
占用消防通道等。遇到问题后，更大
的难题是业主对小区物业管理工作
的行业监管部门职责区分不清，对自
身权益受到侵害后不知该向哪个行
政部门投诉，造成违法行为不能及时
查处，导致小区的公共利益和秩序受
到损害。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张恒志说，小
区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管理工作，为
解决居民小区内的各类违规违法行
为，《办法》依据各部门“三定方案”和
执法职责，明确了住房保障、城管执
法、城乡建设、公安消防、公安机关、质
检、物价、市公用部门以及经济与信息
化等9部门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责任，并要求各
部门在小区内设立投诉电话，及时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小区管理和物业服务中矛
盾纠纷多发的问题，《办法》要求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牵头建立物业管理联
席会议制度，以协调处理物业管理中
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同时，

《办法》还建立了物业企业信用信息
管理制度，通过将物业企业的信用信
息公示以及纳入企业业绩评价等措
施，督促物业企业不断提升自身服务
水平。

此外，《办法》第71条规定：住房保
障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
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工
作中有挪用物业质量保修金或者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行为，或者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的，由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他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物业管理活动
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对投诉的违法违
规行为不予查处造成恶劣影响的，由
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版《济南市物业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将于2015年2月1日起正式
施行。比起15年前的“老办法”，“新办
法”有哪些亮点？相关条款有何变化？重
点可以解决哪些难题……16日，济南市
住房保障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
对新版《办法》做全面解读。

本报记者 喻雯

难题 2：维修资金使用难

破解：维修资金交纳前置，入住前交上

维修资金作为房子养老金使用困难成
了普遍的难题。使用难很大的原因在于：一
栋楼上有的业主交了维修资金，有的没交，
那些没交的就直接耽误已经交存的业主使
用。“现在很多市民都习惯于在办理房产小
证前才交维修资金，但是由于市民办证的进
度时间都不一样，这样就影响了维修资金的
使用。”黄安平说，像一些大社区，房子销售
周期长，同一栋楼上有的房子卖了，交了维
修资金，那些没有卖的，就没有交维修资金。

“那些没卖完没交维修资金的情况，也会影
响已入住业主对维修资金的使用。”

“新《办法》将维修资金的交存提前，这
利于此前问题的解决。”黄安平说，住宅物业
和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在

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将首期物业专项维修
资金存入商品住宅维修资金专户，尚未交存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房屋，房地产开发企业
应当在办理房屋产权初始登记时一次性交
存。“这样就可以把此前因交存不一导致的
使用难题解决。”

危及业主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可以按应
急维修程序支取使用维修资金。在原有三种
应急维修情况的基础上，《办法》增加四项内
容。“原来对于应急维修的概念有屋面漏雨、
电梯安全隐患、消防设施出现故障等，一个

‘等’字概念比较模糊，一般应急维修只包括
上述三种情况。”张恒志表示，新《办法》在第
一种类中，增加了外墙渗水、下水管道破裂、
外墙面脱落、道路塌陷等应急维修的情况。

在一居民
小区，因维修基
金无法动用，业
主只好自己买水
泥与沙石，自己
维修道路（资料
片）。

本报记者
李师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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